
2025—⒛26采暖季西安市城建档案馆

供暖用热合同

甲方:西安锘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乙方:西安市城建档案馆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 《西安市城市集中供

热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,经 甲、

乙双方友好协商,就乙方采暖季用暖事宜达成如下协议,以

便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用热地点

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欧亚六路 1号西安市城建档案馆 B

座。

第二条 用热价格及热费缴纳方式

一、用热价格

根据西安市物价局相关文件规定,甲 方按以下收费标准

收取乙方采暖费用 :

1、 居民:用 暖收费标准 5.8元 /吖 ·月;不用暖气按 30%

收费即 1。 稷 元/吖 ·月。

2、 非居民:用 暖收费标准 7.5元 /吖 ·月;不用暖气按

30%收费即 2.25元 /吖 ·月。

3、 对层高超过 3米的房屋,收费标准:供热价格×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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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面积× (实际层高÷3)

以上供热价格根据西安市物价局物函 (⒛ 12)265号文

件执行,合同有效期内遇政府调价,按调价后的热价标准执

行进行多退少补。

二、用热面积

1.西安市城建档案馆 B座办公楼的建筑面积为:5746.54

m2。

西安市城建档案馆 B座供暖费用共计 172288.90元 。其

中西安市城市建设档案协会承租 380吖 ,由其支付 15960.00

元;西安市城建档案馆支付 156328.9元 。发票分别开具。

根据甲方成本测算,目 前热力公司按照合同情况供暖处

于亏损状态,经双方友好协商,明年及以后乙方供暖面积需

至少增加至采暖费达到总额 19万。

西安市城建档案馆⒛石 2̈o26供暖季采暖费核算表

楼层
总面积
(m2)

实际供热 空置 合计缴费

类别 面积 (吖 ) 层高 全费 (元 ) 面积 (￠ ) 空置费 (元 ) 一兀

一层 2002.36
在供 934,67 4.50 42060。 15 783.36 10575.36

77372.22
大厅 284.33 8.70 24736.71 0.00 0.00

二层 1741.82
在供 94.05 4.20 3950.10

1267.77 15973.90 35884.00
出租 380.00 4.20 15960.00

三层 2002.36 在供 1149.76 4.20 48289.92 852.60 10742.76 59032.68

合计 5746.54 2842.81 134996.88 2903.73 37292.02 172288.90



三、供热时间

供热时间为 11月 15日 至次年 3月 15日 ,西安市人民

政府根据气象情况决定提前会延长供热时间的,按市政府决

定执行。

四、付费方式

1.转账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:

户名:西安锘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贝长乓升: 20000101094700179686104

开户行:北京银行回龙观支行

2.合 同签订后在 11月 30日 前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,甲

方需开具对应金额的发票。

第三条 供热标准

采暖期内,对乙方符合现行国家建筑设计规范要求的采

暖建筑,且室外温度不低于供热系统最低设计温度 (室外日     !

平均温度在-5℃ ),用 户室温不低于 18℃。室内温度未达到

标准的,按 《西安市集中供热条例》相关条例执行。因乙方

原因或非甲方原因影响正常供热采暖的,甲方不承担不能供

热或室温不达标等责任。

第四条 设施维修与管理

双方供热设施产权分界点:甲 方管道出供热站之前 (含

供热站)管 网产权归甲方,由 甲方负责更新和维护。甲方管

道出供热站之后产权归乙方,由 乙方负责更新和维护。乙方



不得擅自增加或改动管线。

由甲方负责新建或改造的供热设施与支线管网保修期

为两年,保修期内,供热设施与支线管网管理、维护由甲方

负责;两年质保期满后,供热设施与支线管网管理、维护由

乙方负责。按照双方供热设施产权分界点划分由甲、乙方分

别进行管理、维修、更新。

第五条 双方责任

一、若甲方管网需要检修应提前三日通知乙方,以便乙

方做好准各,临时停止供热,应在停止供热后 2小时内通知

乙方。

二、乙方核减面积,应在每年 11月 1日 前向甲方提交

书面申请,采暖期内不再办理核减面积业务。

三、甲方根据政府要求进行供暖,供暖期为每年 11月

15日 至次年 3月 15日 ,由 乙方提供的不用暖区域面积,需

要在采暖期前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申报停止用热手续,经

甲方确认批准后方可按 30%收取基本采暖费,并在甲方监督

下将不用热单位完全隔离。

四、乙方必须依本合同约定内容按时缴纳采暖费,逾期

不交,甲方有权停止供热,并继续追缴所欠采暖费,乙方承

担因停止供热产生的所有经济及法律责任。

五、乙方须每年对用热设施进行维修、保养,乙方对用

热设施与管线维护保养不到所造成的供热障碍负全部责任。



六、甲、乙方应严格遵守 《西安市集中供热条例》和西

安市物价局市物函 (⒛ 12)265号 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区集

中供热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。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一、甲方的违约责任

1、 当室外温度低于我市建筑设计规范时,甲方可免于

承担违约责任。室外温度以市专业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为准。

2、 因甲方原因造成的责任事故,无法正常供热的,由

甲方承担责任。甲方应当按照供热收费标准减收或者退还实

际未达到供热质量标准部分的热费。

但有下列情况之一,造成供热质量达不到规定的标准 ,

甲方不承担责任 :

(1)乙方或业主擅自改变居室结构和室内供热设施的;

(2)室 内因装修和保温措施不当影响供热效果的;

(3)乙方停水、停电造成供热中断的;

(4)其他非甲方原因造成不能供热或影响供热效果的。

(5)由 于不可抗力、自然灾害等其他行为造成停止供热或

供热效果不达标的,甲方不承担责任。

二、乙方的违约责任

1、 逾期不缴纳采暖费,按欠费金额核收滞纳金,逾期

超过 30天不缴纳采暖费和滞纳金的甲方有权停止供热,并

保留以法律途径解决欠费及滞纳金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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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乙方擅自进行施工用热,甲 方有权立即停止供热。

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,损失额按照擅自

进行施工用热的建筑面积总和与实际供热天数的两倍计算。

开始擅自进行施工用热的时间段难以确定的,按照当地开始

供热时间为准。

三、甲、乙双方确定的供热面积、负荷及类型,未经双

方许可不得单方改变,乙方增加或减少用热面积或负荷,需

提前书面通知甲方,甲 方在 7个工作日内派人进行核查,双

方确认后生效。

四、若乙方擅自减少用热面积及负荷,在 甲方接到通知

且双方确认以前不予认定,热费不予核减。

五、若乙方擅自将热源转接第三方,一经发现,甲 方立

即停止供热,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。

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,双方发生争议的,由双方协商解

决;协商不成的,可以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合同的生效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合同期限为本供热季结

束。

第九条 其它

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,按有关供热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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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合同一式肆份 ,

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以下无正文

甲方

单位名称: (章 )

法人或委托代理人

经办人

电话:/闲酬卯帽

甲方执贰份,乙方执贰份。双方

万

位名

人或

办人

话 :

订 时 间 :刀冫I,I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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